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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海〔2024〕127 号

局机关各处、室，各局属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厦门市市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厦

委办发〔2024〕1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厦门市海洋发展局职能配置、
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厦委办发〔2019〕33 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涉海涉渔行政执法职责划转的通知》（市委编办〔2024〕

66 号）文件精神，以及现有海洋与渔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变动情

况，在原已公布权责清单的基础上，增加市委、市政府、市委编

办新赋予我局的海洋与渔业综合执法职责，经重新梳理汇总，现

对我局权责清单调整公布如下：我局权责事项共 271 项，其中：

行政许可 8 项、行政确认 3 项、行政处罚 194 项、行政强制 8 项、

行政征收 1 项、行政监督检查 17 项、其他行政权力 4 项、其他

职责事项 36 项。

因法律法规立、改、废、释及机构和职能调整或上级取消下

放等情况致我局权责清单发生变化的，我局将按程序予以调整公

布。

附件：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2024 年权责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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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洋发展局

2024 年 9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市委编办，市司法局，市审改办。

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办公室 2024 年 9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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